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会员申请办法（试行）

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

二00五年十月一日

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会员申请办法（试行）

(修改稿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会员申请的管理，根据《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章程》第三章第八、九、十条之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会员申请分个人会员申请和团体会员申请两种。

    第三条  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个人会员申请需书面提交会员申请书。该申请书可通过信函索取或自山东省心功能研究会网站（网址：www.chinaxgn.org）下载等方式获得。由本会会员二人介绍或所在单位推荐，材料上报至研究会或由分支机构汇总。

第四条 个人会员申请所需准备材料：

一、书面材料

1、封面；

2、目录；

3、个人会员申请书； 

4、附件：身份证复印件、最后学历的毕业证书及（或）学位证书复印件、职称资格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；

5、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；

以上材料一式3份；

二、电子版材料

电子版材料为以上除附件以外的文字材料的电子版，可以通过email或软盘存储等方式上报至研究会或分支机构，在本会备案。
第五条 个人会员递交书面及电子版材料后2个月内，研究会或分支机构的相关部门将按照本会章程规定的条件进行考查，合格者报常务理事会审批，讨论通过后公示并颁发会员证，享受会员待遇，履行会员义务。

第六条 团体会员申请根据单位性质准备相应的材料：

1、 书面材料

1、事业单位，包括医疗卫生、医学教育、医学科研等机构。

1) 事业单位专用封面；

2) 目录；

3) 团体会员（事业单位）申请书；

4) 附件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及其他相关证明；

2、企业单位，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社团，以及医药、医械企业单位等。

1) 企业单位专用封面；

2) 目录；

3) 团体会员（企业单位）申请书；

4) 团体会员代表基本情况登记表；

5) 附件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证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其他相关证明。

以上材料一式3份；

二、电子版材料

电子版材料为以上除附件以外的文字材料的电子版，通过email或软盘存储等方式上报至研究会，在本会备案。
第七条 团体会员递交书面材料后3个月内，由研究会相关部门审查材料的真实性，如具备入会资格，提请组织工作委员会讨论，审批通过后公示，并颁发团体会员证书，享受会员待遇，履行会员义务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五年十月一日

PAGE  

